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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意 見  

壹、案  由：據訴：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○總隊○○○承

辦該總隊退撫業務時，似未依規定發放年終及三

節慰問金，溢短發筆數與金額甚高，且該署未善

盡職責落實內部審核作業，均涉有違失等情乙案

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 

內政部警政署（下稱警政署）保安警察第○總隊未切實

檢討由支援人員辦理人事業務有無符合該職位所需之職能，

復未施予相關法令訓練，致該總隊○○○於支援人事室辦理

退休人員退輔業務近○年期間，因未熟諳人事法令，溢漏發

退休當事人或遺族之年終慰問金及三節慰問金等情，核有疏

失。案經審計部派員赴該總隊查核，並請相關人員到院說明

及提供卷證資料審閱後，茲將調查意見臚列如次： 

一、警政署保安警察第○總隊隨意指派警察人員辦理退輔業

務，復未施予適當之培育與訓練，致生漏溢發退休當事人

或遺族之年終及三節慰問金等情事，顯有疏失 

按行政院所屬各級人事機構人員設置管理要點第 16

點第 2 項：「下列機關所屬人事人員，得由主管機關人事

機構視業務需要，自行訂定交流規定，不受前點限制：職

務性質特殊者：警察、關務、調查機關。」第 21 點第 2

項：「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得視機關屬性及業務狀況，訂

定訓練進修計畫實施。」第 33 點：「各級人事機構得依下

列方式，加強人事人員專業知能：1、辦理人事人員在職訓

練。2、舉辦人事主管研討會。3、舉辦人事法規測驗。4

、培育人事管理專業人才。5、宣導人事服務理念。6、舉

辦讀書心得寫作。7、其他加強人事人員專業知能之事項。

」另警察機關各級人事人員甄選遴補作業規定第 4 條第 2

項第 3 款規定：「錄取人員送人事幹部講習班接受 4 週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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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人事專業訓練。」 

○○○為台灣警察專科學校警員特考班○期畢業，○

年○月分發保安警察第○總隊，非該總隊編制內之人事人

員，自○年支援辦理退撫業務、○年中秋節該總隊將退休

人員三節慰問金業務，由督訓組轉人事室交○○○承辦，

將近○年支援辦理該項業務。據警政署調查，○○○因未

受訓，故未能熟諳人事法令，僅憑郵局退回已故退休人員

之匯款，作為退休人員是否亡故之依據，又自認「內政部

戶政司之戶役政資料」查詢權限僅刑事查緝人員專用，故

於辦理退撫業務時，不知申請使用權限，作為即時查詢退

休人員是否已亡故、遷居國外之資訊。另發放年終慰問金

時，又未能熟諳退休年資月份與核發比率之換算，致發放

部分人員年終慰問金之退休金比例計算與規定未合，復僅

賴銓敘部網路檔存資料，未佐以退休後考績晉級變更退休

等級之其他書面相關資料，致俸額有誤，未符實際核發等

級；核發三節慰問金時，名冊繕造錯誤，致有 3 員發生重

複發給現象；且將退休條件未達核發標準者，溢發三節慰

問金等情事。顯見警政署保安警察第○總隊未落實警察機

關各級人事人員甄選遴補作業規定及行政院所屬各級人事

機構人員設置管理要點等相關法令，隨意指派警察人員辦

理退輔業務，復未施予適當之培育與訓練，致生漏溢發退

休當事人或遺族之年終及三節慰問金等情事，顯有疏失。 

二、警政署保安警察第○總隊發放退休人員年終、三節慰問金

之業務，經查相關人員未恪盡職務上應有之注意，坐令作

業缺失持續多年，內控機制功能不彰 

按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退休金之給

與種類如下：一、一次退休金。二、月退休金。三、兼領

二分之一之一次退休金與二分之一之月退休金。」及同法

條第 4 項規定：「……本（年功）俸應按公務人員俸給法

規定折算俸額計算。」與 98 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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慰問金）發給注意事項第 3 點第 2 項第 2 款規定：「退休

人員支領月退休金者：照現職人員俸額一項，……發給一

‧五個月之年終慰問金。」足徵退休人員年終慰問金受公

務人員俸給法有關俸給規定所規範，故退休人員年終慰問

金之發放應依據俸給核發作業流程辦理。另據俸給核發作

業處理流程略以，如有人員異動時，由人事單位隨時通知

出納單位，出納單位造冊補、扣薪，人事單位發現如有不

符，會同出納更正等流程，足見為求內部控制之嚴謹，於

俸給核發作業流程規範，應由出納單位造具待遇印領清冊

，並由人事單位核對俸給資料正確無誤後，方由出納單位

進行員工薪津劃撥發放。惟警政署保安警察第○總隊對於

年終慰問金之發放作業，未依俸給核發作業流程辦理，致

○及○年退休人員年終慰問金，發生部分退休人員前後年

度之發放金額不一之情事。因該總隊將年終慰問金之發放

作業，悉由支援人事室之○○○全程包辦，劃撥轉帳清冊

亦由其製作，出納單位僅辦理交付郵局之寄發工作，案經

審計部審核該總隊之作法與俸給核發作業處理流程，不符

由出納單位造具印領清冊之規定，內部控制不嚴謹，容待

該總隊改善。 

又據警政署保安警察第○總隊會計室製作之該總隊退

休人員年終、三節慰問金收支一覽表，會計室自○年○月

○日起，即陸續實支、轉正（收回）○○○漏溢發之年終

慰問金及三節慰問金，每年均有 10 筆以上之錯漏。據該總

隊會計室相關人員到院說明：審核相關表件如有疑義，係

先以電話與業務單位承辦人○○○溝通，再由○○○重新

簽文經長官同意後辦理追補繳，○○○奉核後，會以電話

告知退休人員追補繳情事，會計室雖有注意到部分錯誤之

處，然退休人員名冊係由人事室造冊，該室僅對造冊簽會

之經費部分予以審核。本院查核該項作業，每年均有 10

筆以上實支、轉正（收回）之錯漏情形，卻未見人事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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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動積極審辨、分析○○○漏溢發金額之原因。 

綜上，警政署保安警察第○總隊年終、三節慰問金之

發放，悉由支援人事室之○○○全程包辦，劃撥轉帳清冊

亦由其製作，未符合俸給核發作業處理流程；而人事主管

又欠缺職務上應有之注意，在○○○辦理上開業務期間，

自○年起，每年均有 10 筆以上實支、轉正（收回）之錯漏

情形，卻未積極主動審辨、分析漏溢發金額之原因，坐令

承辦人○○○持續多年作業缺失，內控機制功能不彰。 

三、○○○雖因辦理本案有疏失，但未有假借人頭戶詐領款項

情事，而前後任人事主任督導不周部分，亦均經警政署懲

處在案，查其懲處作為，尚難謂為未盡相當 

退休人員之年終慰問金，會計科目核屬人事費項下的

獎金-年終工作獎金中的退休人員年終慰問金，根據各機關

員工待遇給與相關事項預算執行之權責分工表，有關待遇

、獎金等項目之分工方式：「人事單位應按名審核待遇、

獎金、保險、依法應提撥之退休金、離職儲金及追補（扣

）調整數之合法性及正確性；會計單位應審核金額乘算及

加總之正確性。」至於三節慰問金之會計科目核屬獎補助

費項下的獎勵及慰問-慰問金，會計室根據支出標準及審核

作業手冊，內部審核注意事項：「事前會簽時，審核是否

編列預算，原編列預算是否足以支應；審核是否經權責單

位核簽（章），應檢附之支出憑證是否符合規定；審核金

額乘算及加總之正確性。」 

警政署保安警察第○總隊辦理年終及三節慰問金發放

作業時，均由人事室造冊後，簽會會計室業務承辦人員審

核金額乘算及加總之正確性，再陳請主官核示後發放，並

於發放完畢後檢具金融機構匯款收據及名冊簽會會計室業

務承辦人員及陳請主官核示後辦理核銷。卷查警政署保安

警察第○總隊會計室製作之○○總隊退休人員年終、三節

慰問金收支一覽表，自○年○月○日起，即陸續實支、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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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（收回）○○○溢漏發之年終慰問金及三節慰問金。又

，警政署清查○○○發放退休當事人（或遺族）追補繳之

情形，均確有其人，並未假借人頭戶詐領款項情事。而該

署業將○○○核予記過處分，另前後人事室主任○○○、

○○○督導不周部分，各核予申誡 1 次，復將○○○調整

業務，調派辦理各項文康及公文收發等業務。 

警政署為免續生類案，經製成案例教育資料並函知各

單位，將各單位新任承辦人列為各項講習參訓人員；另辦

理發放退休獎金（慰問金）時，要求各承辦人確定發放人

員名冊資料，並利用內政部戶役政電子閘門系統戶籍資料

查詢功能，逐一查詢發放對象之戶籍資料，如有死亡、遷

出國外等情事，應予停止或暫停發放，且應檢附相關查詢

資料，以落實控管機制。並於擴大人事主管會報，宣導應

依銓敘部訂定之「中央機關公務人員退撫給與發放作業要

點」，核對領受人資料。復於○年○月○日舉辦之「警政

署○年擴大人事主管會報」及同年○月○日至○日舉辦之

「○年度警察人事工作願景共識營」，加強宣導有關發放

獎金（慰問金）應注意事項，並應確實審核其退休人員於

發放年度是否已死亡等相關措施。又持續追蹤溢漏發金額

之處理，迄至○年○月○日止，已追繳總金額計 245 萬

9,317 元整（含查訪後收繳 3 名退休人員之 7 萬元），追

繳百分比計 76.9％。另如加計有 5 位退休人員切結同意繳

回 14 萬 582 元整，則收繳百分比計達 81.3％。 

綜上，根據各機關員工待遇給與相關事項預算執行之

權責分工表暨支出標準及審核作業手冊內部審核注意事項

等相關規定，人事室應按名確實審核相關名冊，會計室依

法僅審核金額乘算及加總之正確性，是以，人事室應負造

冊之責。警政署清查○○○溢漏發之情形，並未假借人頭

戶詐領款項，○○○業因辦理本案疏失，核予記過處分，

另前後人事室主任○○○、○○○督導不周部分，各核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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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誡 1 次，且將○○○調整業務，調派辦理各項文康及公

文收發等事項，該署又佐以內政部戶役政電子閘門系統戶

籍資料查詢功能等後續改進機制，以減少辦理該項作業之

人為疏失，復持續追蹤溢漏發金額之處理，收繳百分比計

達 81.3％。基此，本案應由人事室負造冊之責，○○○雖

因辦理本案有疏失，但未有假借人頭戶詐領款項情事，而

前後任人事主任督導不周部分，均經警政署懲處在案，查

其懲處作為，尚難謂為未盡相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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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一，函請警政署確實督導所屬檢討改進見復。 

二、調查意見二，提案糾正警政署。 

三、調查意見一至三，函復審計部。 

 


